关于《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3〕39号），对健全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作出部署，明确了合理确定低收入人口范围、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等重点任务。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二、起草过程

《实施意见》的起草严格遵循政策制定相关程序。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开展实地调研与专题研讨，全面梳理和评估本市社会救助政策，先后两次以书面形式征求市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意见建议。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基础上，研究提出符合本市实际的细化落实措施，形成《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目前，已按程序通过合法性审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工作。
三、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包括明确本市低收入人口范围、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和强化组织实施四部分，共计13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本市低收入人口范围

明确本市低收入人口包括4类群体：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原低收入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

（二）完善本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救助政策

1.与国家标准对齐，将本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收入认定标准调整为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

2.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病患者，单独纳入低保范围，按照相关规定发放救助金。

（三）建立本市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救助制度

将年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本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规定，且家庭收入扣除医疗、教育等必需支出后低于规定标准的本市户籍家庭认定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按照规定获得相应救助帮扶。

（四）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完善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全面归集民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医保、残联等部门和单位的常态化救助帮扶数据，搭建统一的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数据底座。实施低收入人口常态化监测，动态掌握困难群众家庭状况变化情况，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

（五）持续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

扎实做好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基本生活救助。对符合相关部门政策要求的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按规定给予相应专项救助。进一步加强急难社会救助，积极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慈善帮扶以及其他救助帮扶工作。
